
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知能提升暨教育訓練推動計畫 

一般 / 專業種子師資增能回訓暨觀摩研習營簡章 

壹、 回訓宗旨 

本研習營係屬種子師資回訓教育訓練，為充實一般/專業種子師資專業領域之新知，

精進種子師資之專業素養。 

 

貳、 回訓目的 

全程參與一般/專業種子師資之回訓課程，可取得回訓時數證明，得用於申請一般

/專業種子師資培訓證明書之展延。 

 

參、 回訓對象 

取得教育部核發之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知能提升暨教育訓練推動計畫「一般/專業種

子師資資格培訓證明書」者。 

 

肆、 辦理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中原大學 

協辦單位：朝陽科技大學 

 

伍、 報名方式 

請至「教育部學校安全衛生資訊網」(https://www.safelab.edu.tw/)之「種子師資報

名系統」填寫報名資料，報名完成後可於「報名資料查詢」進行查詢，報名成功之學

員名單將不另行公告於網站。【註：若有需要修改資料或取消報名，敬請來信通知中原

大學環境工程學系葉庭岑小姐 E-mail：maybeloveforever@gmail.com。】 

 

陸、 報名須知及注意事項 

一、 本次回訓課程為免費，另外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及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二、 請利用網路報名系統進行報名，報名截止時間為 108 年 7 月 22 日 24 點，請於

期限內完成報名，以利各項行政作業進行，北區、中區場次限額 80 名，南區



場次限額 50 名，額滿為止。 
三、 請各服務單位惠予參與研習人員公(差)假。 
四、 參訓者得於回訓課程結束後領取中原大學製發之「一般/專業種子師資回訓證明

書」。 
五、 以上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中原大學環境風險管控研究中心葉庭岑小姐，電話：

03-2654909。 

 

柒、 回訓地點及時間 

地區 辦理時間 辦理地點 教室 

北區 2019/08/13(二) 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502 會議室 

中區 2019/08/06(二) 朝陽科技大學 設計大樓 2 樓 D-202 教室

南區 2019/08/27(二) 中鋼工安訓練大樓 會議室 

 

捌、 回訓暨觀摩研習營課程表 

時間 課程名稱 

08:30–09:00 報到 

09:00-11:00 
1.職安法令說明(含新修法規說明) 

2.勞檢單位對學校檢查重點宣導說明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種子師資進行授課經驗交流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6:00 實廠觀摩 

  



玖、 交通資訊 

地點 地址 交通方式 

勞動

部勞

動及

職業

安全

衛生

研究

所 

新 北 市

汐 止 區

橫 科 里

橫 科 路

407 巷

99 號 

1.步行： 
捷運南港展覽館站距離勞研所約 2.4 公里，步行約 30 分鐘。 

2.公車： 
(1) 接駁公車藍 15、藍 21、藍 39，於捷運南港展覽館站(南港路)下

車，再搭乘計程車前往勞研所。 
(2) 搭乘可達南港研究院路之任何一線公車(於南港展覽館站下車)，

再搭乘計程車前往勞研所。 
公車路線如下：212、276、306、620、679、小 1、小 5、小 12，
站牌為南港展覽館。 

(3) 搭乘 605 正副、福和客運 1552 (於捷運南港展覽館站(南港路)下
車)、629(於南港站下車)，再搭乘計程車前往勞研所。 

3.高鐵： 
至高鐵南港站下車後，再搭乘計程車前往目的地。 

4.自行開車： 
中山高(國道一號)北上： 
東湖交流道(康寧路口)=>右轉上南湖大橋往南港方向前進=>下橋後

靠右行駛三重路=>南港路一段左轉=>經南港路一段(於左手邊見中油

加油站後)=>右轉民權街一段=>第 1 個紅綠燈處(新北市立圖書館汐

止橫科圖書閱覽室)=>左轉橫科路=>經過 3 個紅綠燈後(可見到勞動

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指示牌)=>左轉橫科路 407 巷=>靠右行

駛=>遇見分叉路時右轉，隨即左轉過小橋，上坡即可到達勞研所。 
中山高(國道一號)南下： 
內湖交流道(成功路口)=>左轉直行約 500 公尺後上成功大橋往南港方

向前進=>向陽路行經南港分局後左轉至南港路二段直行至南港路一

段後=>右轉民權街一段=>第 1 個紅綠燈處(新北市立圖書館汐止橫科

圖書閱覽室)=>左轉橫科路=>經過 3 個紅綠燈後(可見到勞動部勞動

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指示牌)=>左轉橫科路 407 巷=>靠右行駛=>遇
見分叉路時右轉，隨即左轉過小橋，上坡即可到達勞研所。 
北二高(國道三號)北上： 
南港交流道(南港出口)=>隨即右轉，即可到達橫科路=>經過 2 個紅綠

燈後(可見到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指示牌)=>左轉橫科

路 407 巷=>靠右行駛=>遇見分叉路時右轉隨即左轉過小橋=>上坡即

可到達勞研所。 
北二高(國道三號)南下： 
南港交流道(南港出口)=>經過左手邊涵洞後於於紅綠燈處左轉=>經
過 1 個紅綠燈後(可見到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指示

牌)=>左轉橫科路 407 巷=>靠右行駛=>遇見分叉路時右轉隨即左轉



過小橋=>上坡即可到達本所。 

朝陽

科技

大學 

台中市

霧峰區

吉峰東

路 168
號 

1.公車： 
搭乘台中客運 201 路、107 路、108 路及中台灣客運 50 路、53 路至

霧峰分局(吉峰路口)，轉搭台中客運 132 路及中台灣客運 151 路至本

校(約 2.5 公里)。 

2.高鐵： 
至高鐵台中站下車後，可搭乘台中客運 133 路、中台灣客運 151 路及

全航客運 158 路至本校。 
至高鐵台中站下車後，可搭乘計程車，約 25 分鐘抵達本校(全程約 21
公里)。 

3.自行開車： 
中山高(國道一號)： 
開車經國道 1 號於 191 公里處彰化系統交流道，接國道 3 號往南至

211 公里處霧峰交流道下，約 8 分鐘可達本校。 
北二高(國道三號)： 
開車經國道 3 號 211 公里處霧峰交流道下，約 8 分鐘可達本校。 

中鋼

公司

工安

訓練

大樓 

大 業 北

路到底，

右 轉 中

鋼 路 約

200 公

尺(高雄

市 小 港

區 中 鋼

路 1 號) 

1.高鐵： 
(1) 左營站下車後轉搭高雄捷運「紅線」往「小港」(南下)方向至

小港站下車，於 4 號出口後直行至中鋼路(右轉)至工安體感

訓練中心。 

2.自行開車： 
中山高(國道一號)： 

(南下)372 下交流道往小港(或機場)方向→中山路(經 4 個紅綠燈)
→(右轉)大業北路到底→(右轉)中鋼路(約 200公尺)→中鋼公司工

安體感訓練中心。 

 

  



壹拾、 停車資訊 

一、 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所內附設免費停車場。 

 
二、 朝陽科技大學 
 出示課程報名公文即可入校免費停車。 

 
三、 中鋼公司工安訓練大樓 
 停車場較小，建議搭乘大眾接駁前往。 

  



勞動部勞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地理位置圖 

 

  



朝陽科技大學地理位置圖 

 

 

  



朝陽科技大學校內平面圖 

  



中鋼公司工安訓練大樓地理位置圖 

 

 



 

 

 

 

 

教育部 

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知能提升暨教育訓練

推動計畫 

「種子師資培訓課程」認證流程 

 
 

  



1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名詞定義 

 

種子師資培訓課程教授：種子師資培訓課程之授課老師。 

 

種子師資培訓課程受訓對象：參加種子師資培訓課程之學員。 

(1) 大專校院及高中/工/職擁有實驗室之教師 

(2) 曾參與「安全衛生管理實務研習」之合格種子教師 

(3) 具一年以上安衛相關工作經驗 

(4)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之博士生 

(5) 中小學自然科教師 

(6) 大專校院及高中/工/職辦理相關環安衛業務之人員 

 

種子師資：完成師資培訓營拿到證明書之學員。 

 專業種子師資 

 一般種子師資 

 

職安法規定之需受訓人員：取得證明書之種子師資未來可授課之對象。 

 第一類需受訓人員：高中/工/職安衛相關業務行政人員 

 第二類需受訓人員：中小學自然科教師 

 第三類需受訓人員：非安衛相關業務之教師及行政人員 

 第四類需受訓人員：大專校院安衛相關業務人員 

 第五類需受訓人員：擁有實驗室之教師及需進入實驗場所之學生及研

究助理 

 

 



2 

 

種子師資培訓學員及未來可授課對象關係圖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教材審議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教學計畫 

教材審議委員 

教材編修委員 

種子師資培訓營教授 外聘訓練講師 

種子師資培訓營受訓對象(參加種子師資培訓營之學員) 

(1) 大專校院及高中/工/職擁有實驗室之教師 

(2) 曾參與「安全衛生管理實務研習」之合格種子教師 

(3) 具一年以上安衛相關工作經驗者 

(4)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之博士生 

(5) 中小學自然科教師 

(6) 大專校院及高/工/職辦理相關環安衛業務之人員 

職安法

規定之

受訓人

員(取

得證書

之種子

師資未

來可授

課之對

象) 

第一類需受訓人員:高中/工/

職安衛相關業務行政人員 

第二類需受訓人員:中小學自

然科教師 

第三類需受訓人員:非安衛相

關業務之教師及行政人員 

第四類需受訓人員:大專校院

安衛相關業務人員 

第五類需受訓人員:擁有實驗

室之教師及需進入實驗場所

之學生及研究助理 

受訓後可

成為之種

子師資類

別(完成

培訓拿到

認證之學

員) 

 

 

專業種子師資 

一般種子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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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種子師資資格認證申請流程圖 

 

 

 

 

 

 

 

 

 

  

專業種子師資分區培訓 

(北區、中區、南區) 

專業種子師資課程 

(30 小時) 

核發「專業種子師資」培訓證明

書(五年有效) 

受訓身分為 

(1) 大專校院及高中/工/職擁有實驗室之教師 

(2) 曾參與「安全衛生管理實務研習」之合格種子教師 

(3) 具一年以上安衛相關工作經驗者 

(4)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之博士生  

(5) 中小學自然科教師 

(6) 大專校院及高中/工/職辦理相關環安衛業務之人員 

 

繳交研習證明書及成績單 

(完成培訓一年內完成) 

 

辦理展延 

檢附回訓時數證明 換發證書 

參加筆試 

(70分及格) 

繳交教學成果 

報告書及研習證明書 

審查通過 

審
查
未
通
過 

文件補齊再審 

不及格 

及
格 



 4 

 

一般種子師資資格認證申請流程圖 

 

 

 

一般種子師資分區培訓 

(北區、中區、南區) 

一般種子師資課程 

(21 小時) 

核發「一般種子師資」培訓證明

書(五年有效) 

受訓身分為 

(1) 大專校院及高中/工/職擁有實驗室之教師 

(2) 曾參與「安全衛生管理實務研習」之合格種子教師 

(3) 具一年以上安衛相關工作經驗者 

(4) 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科系之博士生  

(5) 中小學自然科教師 

(6) 大專校院及高中/工/職辦理相關環安衛業務之人員 

 

繳交研習證明書及成績單 

(完成培訓一年內完成) 

 

辦理展延 

檢附回訓時數證明 換發證書 

參加筆試 

(70分及格) 

繳交教學成果 

報告書及研習證明書 

審查通過 

審
查
未
通
過 

文件補齊再審 

不及格 

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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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申請書 

※1.申請者請完整填寫本表紅線框內各欄並備齊各項文件。    2.請詳閱填表注意事項。                  1030701 

姓 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同)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研 習 證 明
書 字 號 

 

性 別 □男性  □女性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公 ) 
(私 )  
(行動電話 ) 

電 子 郵 遞 
地 址 

 

畢業學校 
全 銜 

 
畢 業 系 所 
全 銜 

 

現職單位 
全 銜 

 職 稱  

通訊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申請項目及應檢具文件 
(研習證明書、評量成績通知單或教學成果報告書或其它相關證明文件，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 

適用規定 
參加種子師資培訓營，並取得研習證明書。 
 

研習證明書證明文件（必備） 

□種子師資培訓營訓練時數 
證明文件（附件  ） 

※培訓地點            
                          

□評量成績通知單（附件  ）須

達 70分方為合格 

 

□教學成果報告書（附件  ） 

認證類別 □專業種子師資            □一般種子師資 

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如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黏貼處 

(僅須提供正面) 

 

1.本申請書填報資料及附件如有不實記載，願負一切法律責
任；核發機關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如有不實記載，
依法究辦。 

2.本部依準則辦理種子師資認證作業，為達「教育與訓練行
政」之目的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供案件審查、記錄及相
關會議編排、資料套印、證書核發之用。您得針對個人資
料行使個資法第 3 條的請求查閱、更正等當事人權利，請
洽本部承辦人員。 

3.未來為提供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師資予各單位參考，將條列
通過認證之種子師資公開於核發機關之網站，本人不同意
公開項目為： 

  【□完整姓名   □聯絡電話（□公□私□行動電話）  
    □地址縣市別 □電子郵遞地址】。 

    申請者簽名：                        

程序審查

結 果 

□ 收件日期：                  。 
□ 符合種子師資認證。 
□ 不符種子師資認證且逾期未補正，駁回申請。 
□ 因申請資料未備齊，檢還申請資料。 

查核人：                       單位主管 ：   
 

※
注
意
：
粗
線
框
各
欄
，
如
留
空
或
填
寫
不
全
或
證
件
不
齊
備
，
不
予
受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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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申請注意事項 

一、 依「學校職業安全管理要點」，第2條「學校對工作者應施以適用於該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
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為提供學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專業之授課教師，完成種
子師資培訓營，且取得證明書者，應於培訓完成日起一年內（以收件日期為依據），得以訓
練認證方式，向核發機關提出申請。 

二、申請書請寄至：「106-3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06號12樓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收」。請領

函件請以掛號投遞，如郵件以平信寄遞發生遺失遲誤，請自行負責。  

三、申請文件請依申請書「應檢具文件」欄位內所列順序檢附文件、編排頁碼，並以迴紋針或長尾

夾夾於左上角平放信封內，每1封袋以裝1件申請書為限： 

(一) 本申請書應使用本所制式格式，各欄均須詳實填寫，所填資料必須與所繳證件上各項資料相

符。 

(二) 申請書及附件以再生紙雙面印製為原則。  

(三) 各項證明文件（雙面者，含正、背面）影本，請註明「與正本相符」之核章或以申請單位之

戳章或印信等代替。 

(四) 若學歷證件為國外單位頒授者，應譯妥中文，並經法院公證或我國駐外單位或教育部認證

後，始予採認。 

(五) 檢具訓練合格證明文件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含種子師資研習證明書、評量成績通知單或教

學成果報告書）。 

(六)  回郵專用信封1封：寫明申請者姓名、地址，及貼足掛號郵資（以原件重量加15公克），信

封需為A4大小尺寸（寄送原送申請書影本；以及通過認證之證明文件）。  

四、程序審查： 

   申請者檢送規定文件，符合規定者進入認證審查程序，未符規定而得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五、 認證審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之申請，由核發機關收到文件之次日起3個月內完成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經審查認有應補正情形者，應通知其限期補正，逾期未補正者，駁

回其申請。前項審查期間，必要時得延長之，但不得逾3個月，並以延長1次為限。補正日數不計入

審查期間。 

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之認證有效期限為5年，期限屆滿前3至6個月內得申請展延。 

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檢送之文件有虛偽不實者，核發機關應撤銷其認證。本申請書填報資

料及附件如有不實記載，願負一切法律責任；核發機關必要時可送請有關機關查證，依法究辦。 

八、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核發機關應廢止其認證： 

(一) 認證有效期間內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而被處以刑罰，經判決確定。 

(二) 認證有效期間內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經裁處罰鍰 2 次，其處分經確定。 

(三) 轉讓、出借或出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予他人使用。 

(四) 其他重大違反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情節重大。 

九、申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之疑義，請電洽 (02)7712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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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師資教學成果報告書 

 

一、種子師資基本資料 

姓 名  

參 與 培 訓 

場 次 

一般種子師資培訓□北區 □中區 □南區 

專業種子師資培訓□北區 □中區 □南區 

教 學 日 期 
 

教 學 課 程 

名 稱 

 

教 學 時 數 
 

地 點 
 

參 與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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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內 容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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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活動照片 

 

(請插入照片) 

 

(請插入照片) 

 

(請插入照片) 

 

(請插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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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 活動照片 

 

(請插入照片) 

 

(請插入照片) 

 

(請插入照片) 

 

(請插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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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2 樓 

 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收 
寄件人：                      地址：                                  聯絡電話： 

檢核清單請勾選（申請文件請依下列順序排列），本頁請黏貼於信封封面 

□申請認證 □補正文件 
□ 1、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種子師資認證申請書 1、通知補正公文 

發文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發文文號：教部_________字 

第___________號 
2、補件資料（請自行填列）： 

□① 
□② 
□③ 
□④ 
□⑤ 
 

□ 2、回郵信封 1封 

□ 3、研習證明書正本 

□ 4、以「評量成績」申請者應檢具 
□評量成績通知單正本 

□ 5、以「教學成果報告」申請者應檢具 
□教學成果報告書 

 

6 0 1 3 6 


